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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性别不一致”去精神病化的思考

贺　莹①　彭会清①　崔夕龙①　陈晓岗①

摘要：随着人们对“性别”的认识不断加深，“性别认同”上的差异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。首先，梳理了“性别不一

致”在国内外的诊断变更历程；其次，探讨了“性别不一致”背后的性生理与性心理基础，其中重点介绍了性别的多维和非

二元特征；最后，还通过专业的精神科视角厘清了“性别不一致”与精神症状的区别。旨在呼吁普通大众和相关从业人员

对“性别不一致”个体的理解和尊重，引导普通大众对相关伦理法律问题的理性思考，建议相关从业人员在《国际疾病分类

（第十一次修订本）》诊断框架的指导下为患者提供更专业的健康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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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。Ｅ－ｍａｉｌ：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＠ｃｓｕ．ｅｄｕ．ｃｎ

　　性别不一致（ｇｅｎｄｅｒ　ｉｎ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）是世界卫生组织

（Ｗｏｒｌｄ　Ｈｅａｌｔｈ　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，ＷＨＯ）在２０１９年５月通过

的《国 际 疾 病 分 类（第 十 一 次 修 订 本）》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
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　ｏｆ　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，ｅｌｅｖｅｎｔｈ　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，ＩＣＤ－１１）中所

使用的概念，指个体所体验到的性别和被指派的性别之

间存在显著且持续的不一致的情况。ＩＣＤ－１１摒弃了“性

身份障碍”这一原本隶属于“人格与行为障碍”下的诊断

名称，将“性别不一致”纳入“性健康相关情况”，意味着

“性别不一致”彻底“去精神病化”，同时还保证了去精神

病化后的个体仍能得到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。
１　“性别不一致”诊断变更历程

早在１９７９年，ＩＣＤ－９中 就 开 始 出 现 易 性 症（ｔｒａｎｓ－
ｓｅｘｕａｌｉｓｍ）的诊断 名 称，隶 属 于“精 神 障 碍”下“性 与 性

别认同障碍”条目。几 乎 同 时 期（１９８０年），《美 国 精 神

疾病诊断 和 统 计 手 册（第 三 版）》（Ｔｈｅ　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　ａｎｄ
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　Ｍａｎｕａｌ　ｏｆ　Ｍｅｎｔａｌ　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，ｔｈｉｒｄ　ｅｄｉｔｉｏｎ，

ＤＳＭ－Ⅲ）［１］也开始将“性身份识别障碍”（ｇｅｎｄｅｒ　ｉｄｅｎｔｉｔｙ
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）纳入疾病诊断分类中，并在之后的ＤＳＭ－Ⅳ中

沿用［２］。后来我国在２００１年编制的《中国精神障碍分

类与诊 断 标 准（第 三 版）》（Ｔｈｅ　Ｃｈｉｎｅｓｅ　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
ｏｆ　Ｍｅｎｔａｌ　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，ｔｈｉｒｄ　ｖｅｒｓｉｏｎ，ＣＣＭＤ－３）［３］则同时

借鉴了ＩＣＤ和ＤＳＭ系统的诊断结构，将“易性症”归于

“性身份 障 碍”，直 到 如 今，在 我 国 实 施 性 别 重 置 手 术

（ｓｅｘ　ｒ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　ｓｕｒｇｅｒｙ）的 一 个 必 要 条 件 还 是 精 神

科医师开具的“易性症”诊断证明。直到２０１３年ＤＳＭ－
５问世后才有 所 改 变，不 再 将 性 别 认 同 差 异 视 为 障 碍，
而是更关注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精神痛苦，并因此将其命

名为性别烦躁／性别苦恼（ｇｅｎｄｅｒ　ｄｙｓｐｈｏｒｉａ）［４］，这一举

措也被认为是性别不一致“去精神病化”的重要里程碑。
２　性别的多维和非二元特征

性别不一致主要涉及的心理学领域是个体的性别

认同，发展心 理 学 认 为 儿 童 对 自 身 的 性 别 认 同 开 始 于

２岁左右，其形成主要与对性别角色的模仿以及行为强

化有关，并 通 过 这 种 认 同 来 获 得 性 别 角 色 群 体 归 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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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［５］。但是我们以往对性别的角色分类完全是基于生

物学性别，在这种有限的认知下，与生物学性别不符的

性别表达就被归类于“性别角色异化”，甚至被认为是一

种角色适应障碍［６］。
由于性学研究、性与性别少数权益保护和性别平等

运动的兴起，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性别并不是指单一的

生物学性别，而是包含了不同的维度，即生物学性别、性
别认同、性别表达、性倾向［７］。不同维度之间不一定是

完全统一的，各个维度之内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关

系，更多的是以“连续谱”的形式存在的。因此，“性别角

色异化”“性别角色适应不良”此类说法不仅没有考虑到

性别在各个维度上的个体化差异，而且还充斥着大量的

对性别 认 识 的 刻 板 印 象，即 对 性 别 角 色 特 征 的 固 定

看法。
在性别的四个维度中，性别表达和性倾向这两个方

面，已有大量的性学、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研究对其进行

探讨，或涉及自由意志和自我价值，或涉及社会构建和

人权，本文将不再进行赘述，本文主要从医学视角对生

物学性别和性别认同进行介绍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即便是

以往认为固定的生物学性别，其实也有着大量的医学上

的非二元发现。生物学性别的非二元发现，对“性别不

一致”的去精神病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因为“被指

派的性别”往往是二元分类的，而若连指派的依据———
生物学性别本身都是具有非二元特征的，那么个体有不

同的性别体验也不一定非得用精神病来解释。
生物学性别首先和性染色体相关，但是性染色体本

身除了最常见的ＸＸ、ＸＹ组合外，可能的性染色体组合

变异还有ＸＹＹ、ＸＸＹ、ＸＸＸ等，而ＸＸＹ组型的人就是

我们常说的“间性人”，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生物学非二

元性别。
除了性染色体之外，生物学性别还主要和性激素相

关，性激素又分为男性激素和女性激素，很长一段时间人

们都认为男性只拥有男性激素，而女性只拥有女性激素，
但近年来在神经内分泌方面的研究逐渐否定了这一观

点：第一，性激素本身不具有二态性，并非对应性别所独

有。神经内分泌研究显示激素在男、女及非二元性别者

中都存在［８］，雌激素能由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合成，睾
酮甚至可在芳香化酶的催化下转化成雌二醇，而这些产

生途径在所有性别中都存在［９］。第二，性激素并不是固

定不变的，其水平会受年龄、环境和行为等多因素的影响

而发生改变。纵向研究表明：青春期前儿童和胎儿的性

激素水平无明显差异，因此在胎儿期和青春期前不能根

据激素来区分个体生物学性别［９］。而在青春期，不论男

女，其睾 酮 水 平 均 会 上 升，只 是 男 性 增 长 幅 度 高 于 女

性［９］，但最终睾酮水平在两性的分布也是连续且存在重

叠的［１０］。另外，研究发现养成相关行为（如育儿行为）会

降低睾酮水平［１１］、社交亲密关系可升高女性的孕激素水

平［１２］，而竞争相关行为则会增加女性的睾酮水平［１３－１５］。
也就是说，以性染色体和性激素为典型指标的生物

学性别本身也是非二元的，尤其是性激素，甚至是会不

断变化的。因此，根据生物学性别对性的其他维度（性

别认同、性别表达和性倾向）进行二元限定、规定其对应

“正常”表现形式的做法是存在逻辑问题的。
３　“性别不一致”与精神障碍的差别

除此之外，另一个对“性别不一致”的去病化起到了

关键作用的就是对“疾病”认知的改变。自２０世纪末期

精神病 学 界 对“性 别 不 一 致”现 象 有 所 觉 察 后，先 是

ＤＳＭ将其纳入“性及性身份识别障碍”，并定义为“性身

份识别障碍（性别认同障碍）”，然后是ＩＣＤ－１０中将“性

身份障碍”归类于“成人人格与行为障碍”，这两种归类

将性别认同的不一致划归为一种认知或者人格障碍，甚
至有些学者还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与生物学性别不同的

性别认同，是因为“患者”的“妄想”。
但实际上，这种“不一致”的认同和精神病性的“妄

想”是有着本 质 区 别 的：“妄 想”是 一 种 病 态、歪 曲 的 信

念，其内容涉及自身、与患者经历相关且有个体独特性，
但与现实不符［１６］；但是“性别不一致”或“性别认同与生

物学性别不符”并非独一无二的个体现象，而是存在于

一部分人当中的（约占总人口的０．５％）［１７］，且并非只有

“生物学性别”是现实，“性别认同”也是一种可以操作、
可实现的认知事实而非单纯的臆想。同样，“性别不一

致”也与“人格障碍”截然不同：首先，人格是指全部心理

特征的整合，患“人格障碍”的人会有明显偏离正常的行

为方式，自身适应不良的同时还可能给周围的人带来痛

苦［１８］，但“性别认同”仅仅是性别相关的一个心理维度，
代表不了整体的心理特征；并且，与其说“性别不一致”
是因人格问题而导致自身适应不良，不如说是社会对性

别的理解和包容还不够，给“性别不一致”个体带来了不

必要的痛苦。另外，“性别不一致”常会伴发抑郁、焦虑等

心理精神问题，这也是ＤＳＭ－５所谓“性别烦躁”的重点，
但这种共存的内化疾患不应与“性别认同”本身混为一

谈，这就好比留守儿童和失独老人常会出现焦虑、抑郁，
但是“留守”和“失独”本身并不是精神障碍一般，这也是

ＩＣＤ－１１将“性别不一致”剔除出精神疾病诊断条目的理

念的先进 之 处。至 于２０世 纪 末 最 主 流 的 观 点———将

“性别不一致”归为一种“认知障碍”，然而，这种观点也

没能很好地把握 住 定 义“相 关 障 碍”的 界 限。“性 别 认

同”的确是一种“认知”，但是这种认知的变异本身并不

能构成“障 碍”，即 便 是 因 此 产 生 了 功 能 损 伤 和 适 应 不

良，也是由于个体在与某种事物以及某种固定看法对抗

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压力、情绪反应乃至不良应对，而非

“认知”本身存在障碍。几十年的医疗经验同样表明，这
种认为某些“性别认知”属于“精神障碍”范畴，并对“性

别不一致”个体进行扭转治疗的诊疗不仅无效且令人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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Ｍｅｄｉｃｉｎｅ　ａｎｄ　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，Ｊｕｎ　２０２１，Ｖｏｌ．４２，Ｎｏ．１１，Ｔｏｔａｌ　Ｎｏ．６７０　 ５３　　　

苦［１９］。希望随 着 学 界 以 及 大 众 对“性 别”认 识 不 断 加

深、对“疾病”概念愈加审慎、对多元认同及表达持续尊

重和包容态度。
４　性别选择的伦理和法律问题

然而，在性别选择和变性手术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

完善的情况下［２０］，“性 别 不 一 致”去 精 神 病 化 也 带 来 了

一些伦理上 的 挑 战 和 相 关 法 律 问 题。如 美 国２０２１年

２月通过的《平等法》规 定 了 个 人 可 以 根 据 自 身 性 别 认

同来使用包括洗手间、更衣室等公共设施。这一法案的

通过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争论，法案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性

少数免于歧视，但是也让性别暴力有了更多可乘之机，
如果大众将这些暴力违法犯罪事件归罪于性少数身份

的掩护甚至是性少数本身，无疑会加重对性少数的污名

甚至是仇视。笔者认为，这是因为“性别不一致”去精神

病化后，失去了严格专业的精神科鉴别，让性别认同有

了相对较大的主观自由度，但是他人和法律应当以何为

依据，并且在何种程度上对个人的性别认同予以尊重和

接受，这类课题还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探讨和探索。
５　“性别不一致”的逻辑悖论

尽管“性别不一致”的诊断在目前看来已属先进，但
是这一概念的本身仍有逻辑悖论的嫌疑。因为，“性别

不一致”去 精 神 病 化 的 理 论 基 础 之 一 是 性 别 连 续 谱 学

说，其本质上是反二元分类的，也就是说绝对的“性别不

一致”和“性别一致”都是极少数。但是“性别不一致”作
为一个诊 断 条 目，仅 是“去 精 神 病 化”而 非 彻 底“去 病

化”，这其中有出于争取医疗保健服务的考虑，但却再次

人为地将人群二分为“性别不一致”和“性别认同在健康

范围”两类。对此，笔者认为较为理想的情况是，我们将

不必对自己的性别认同进行定义，每个人出生都带有生

物学性别，在接下来的成长和社会生活阶段，性别认同、
性别表达和性倾向等维度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发展，每个

人都有管理自己性别的自由和权利，最终从性别的繁衍

属性、性别相关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。
６　结语

综上 所 述，性 别 是 多 维 度、非 二 元、并 非 一 成 不 变

的，“性别不一致”也并不是精神疾病。然而，长期以来，
“性别不一致”个体却背负着类似精神病患者的病耻感。
所幸的是，教育界正在积极推动性教育的知识更新和普

及，同样，医学界也在积极响应ＩＣＤ－１１所倡导的性别健

康服务内容，开始逐渐重视对“性别”的多维度管理，从

社会、心理和生理三个方面践行医学伦理学“有利”“尊

重”的基本原则。医学的本质从来也不是区分正常与异

常、区别少数与多数，更不是为学派、假说和观点服务，
而是为了给有需要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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